
关于进一步提升全市城市精细化管理

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政策解读

背景依据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，根据省城市建设品质提升工作组《关于进一步提升全省城市精细化管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和市政府工作报告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目标任务

2022年，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建成区全域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，全市创建精细化管理示范路线 10 条、示范街区 5 个，形成资源共享、发现问题、指挥协调、监督评价和应急联动五位一体的管理格局。

2023年，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巩固建成区城市精细化管理成果，形成常态长效监管机制，城市功能与品质进一步提升，城市环境与秩序进一步改善，城市形象与魅力进一步彰显。

范围期限

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建成区。

主要内容

（一）健全城市精细化管理体制机制。保持“大城管”格局，健全网格化管理体系，完善管理法规和标准体系。

（二）建设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。建设市、县（区、管委会）一体化运行的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，联通国家、省级平台，打造城市运行管理“一张图”。

（三）整治提升公共空间秩序。开展人行道净化行动，开展停车秩序整治行动，开展杆线箱柜整治行动，开展户外广告和店招店牌整治行动，开展城市边角地、零碎地整治改造行动。

（四）整治提升市容环境。加强环境卫生治理，加强“门前三包”推广落实，加强生活垃圾分类，加强公厕建设管理，加强施工工地管理，加强渣土车管理，加强城市“牛皮癣”“野广告”清理。

（五）强化市政公用设施管理。加强城市道路养护，加强桥梁管理维护，完善人行道网络，推进无障碍设施改造提升，推进窨井盖安全管理专项行动，加强照明设施巡查维护，加强交通设施设置管理。

（六）推进城市管理依法行政。巩固深化“强基础、转作风、树形象”专项行动，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。

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调整充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。各县（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责任主体，进一步细化行动方案，全力组织实施。市直各相关单位要按职责分工主动履职，积极支持指导各地开展工作。

（二）突出典型引领。2022年，仙游县、荔城区、城厢区分别创建示范路线2 条、示范街区1个，涵江区、秀屿区、湄洲岛和北岸管委会分别创建示范路线1 条，涵江区和秀屿区分别创建示范街区 1个；2023年，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分别再创建1条示范路线、1个示范街区。

（三）落实资金保障。各级财政将城市管理相关经费纳入财政支出预算。

（四）广泛宣传引导。通过新闻报道、公益宣传、新媒体等多种方式，广泛开展宣传引导，增强市民城市意识、道德意识、文明意识。

（五）强化督导落实。将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城市建设品质提升的重要内容、纳入市政府年度绩效考评内容持续督促推进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、取得实效。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
市城市管理局陈智谦  联系电话：0594-2653369


